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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CFA 决策過程到執行現況透視台灣危機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ñECFA追蹤小組ò報告ð 

12/24/2011 

I. 前言 

 

ECFA*是馬政府與中國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英文版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的簡稱。 

 

開展全球經貿関係，俾突破中國對台灣的政經孤立，且要維護台灣政經主權的獨立，是

台灣全民的共識。所以當馬政府提出台灣要與中國簽 ECFA 時，即引起関心台灣前途的

公民疑慮。 

 

台灣人民強烈質疑 ECFA 將損及台灣主權，香港化台灣，並把台灣 入一中市場，甚至

把台灣經濟帶入更加依賴一個政治敵對的中國。在台灣人民要求，並發動三次對 ECFA

公民投票下，馬政府非但否决全民公投提案，反而更快速與中國在 2010 年六月簽訂該

協議。  ECFA 的內容沒有決 , 。

協議條文未經逐條審察辯論，即由立法院強行通過，於九月生效，2011 年

正月 。 

 

馬政府不僅在未做 ECFA 和其替代方案利弊風險評估前，即决定要簽 ECFA (註 1，張

炎憲, 第 209 頁)，且事後就研究單位分析結果要求ò 專家έ作所謂的ò專業調整ò ， 把

不利的結果拿棹(註 2，台灣智庫，第 216 頁)﹔誇大 ECFA 的利益， 視 ECFA

傷害產業和造成失業的後果，沒有準備 配套措施，掩蓋 ECFA 奪走台灣自主性作

用，而一心ï意要限期快速和中國簽 ECFA (註 2，台灣智庫，第 45 頁)。馬政府在 ECFA

决策過程上表現得專橫、草率與反民主。 

 

ECFA 簽訂至今已滿週年；根據 2011 前九個月發表的台灣經濟資料，ECFA 並未達成

馬政府預期 成效。台灣經濟活力諸如出口競爭力 吸引外資 ， 而對中國投

資快速增加，國內投資均持續衰退，台灣平均工資下降 (註 3，4)，貧富差矩更加顯著，

而台灣與任何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機會根本沒有增加 (註 5)。 

 

II. 檢視馬政府推動 ECFA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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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馬政府宣稱因台灣未能與重要貿易伙伴簽訂自由貿易協訂，所以提出 ECFA。其理

由是東南亞國協與中國(ASEAN+1)所簽的自由貿易架構協議在 2010 年初開始執行

後，將對台灣經貿関係不利﹔更稱若東南亞國協與中國、南韓和日本(ASEAN+3)簽訂

自由貿易協訂，對台灣經貿將有更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認為現行的 ASEAN+1 對台灣負面影響還不大，而 ASEAN+3 的影響尚屬未知數。

專橫草率與中國簽訂 ECFA。合理做法是在未簽前應做全面政經風險

評估，公開向人民 解說，争取人民意見後整理修改，然後讓人民公投决定，取得人

民的共識後再决定簽或不簽。既使 ECFA 已簽，但因為它是未取得台灣人民共識的非符

合民主程序的協議，台灣人民有權利用該協議的終止條款取得中國諒解，暫停 ECFA 的

執行。再經上述合理程序從新檢視 ECFA 及其替代方案，然後讓人民公投决定取舍。

中國 政治 敵對， 台灣 ，公投  (註 6)。 

 

B. 馬政府宣稱與中國簽ＥＣＦＡ後，台灣將更容易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 FTA) 。事實上，台灣未能與重要貿易伙伴簽 FTA，其主因是中國從中阻礙。這由中

國公開反對台灣在簽 ECFA 後與他國簽訂表現台灣主權的 FTA 得到佐証。馬政府竟提

出這點來辯護 ECFA，若不是 ，就是存心欺騙台灣人民。 

 

C. 馬政府聲明ＥＣＦＡ簽訂不影響臺灣主權，因兩方定位係海峽兩岸為對等實體。 

我們認為該項做法等同承認兩方同為一個中國﹔而唯一被世界承認的中國只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可是台灣則由馬政府口口聲聲要保衛的中華民國自降為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 。所以此擧已損及台灣為一獨立自主國家的主權。尤其最近國共均要以不存在

的九二共織，强要台灣人民接受。此點讓人合理懷疑 ECFA 談判過程是否已涉及出賣台

灣主權，所以我門要求公開 ECFA 双方談判的記錄。 

 

D. 馬政府委託半政府機關 中華經濟研究院(CIER)  ñ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之影響ò評估。台灣有那麼多經濟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以外還有台灣經濟研究院、台

灣智庫等，這麼重要的政策，竟不委託其他研究所也提出報告。馬英九政府卻一意孤行，

單靠一所研究院評估 ECFA 的影響即奉為金科玉律， 專橫與草率。(註 6) 

 

E. 中華經濟研究院以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 做 ECFA 的計量研究，所得兩岸簽署

ECFA 對台灣經濟正面的影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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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台灣 GDP、進出口、貿易條件、社會福利均呈現正成長，對總體經濟有明顯正面效益。

台灣 GDP 將成長 1.65 至 1.72%，新增 2,265 至 2,361 億元。產值將增加 2.75 至 2.83%

新增 8,976 至 9,245 億元。就業將增加 25.7 至 26.3 萬人；失業率將減少 2.63％。ò 

 

我們對這個結論提出下列質疑﹕ 

這結果是根據情景一(scenario1)和情景二(scenario2) 來做模擬分析。但兩個情景均假

設「維持農工管制現况]」或「維持農業部門管制且不降稅」 。但根據 WTO 規定區域

貿易協議(如 ECFA) 產業管制在十年內應開放。到時(2021 年)臺灣農業和管制工業將

受中國農工產品進口排山倒海的打擊。我們認為只模擬 ECFA 在＋年內有進口管制的情

景不僅是不够，且勿視 ECFA 對台灣長期經濟的不利影響。 

 

1. 我們質疑台灣經濟部把模擬結果透過所謂的「專業調整」來做為模擬結論。這種有

違背專業的行為可說是ñ非專業更改ò，是把模擬分析結果的可信度完全推翻。所以上提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結果己變成"不可信資料ò 。我們要求經濟部公開詳細說明中華

經濟研究院分析結果和其ñ非專業更改ò的內容、理由、和對上述模擬結果的影響。 

 

2. 我們質疑中華經濟研究院和台灣經濟部的計量分析的可信度。這可由中山大學李仁

耀教授發表的「後兩岸經濟協議(ECFA)對高雄地區主力產業之影響評析」報告(註 7)

來佐証。 

我們 中華經濟研究院和經濟部發表於 ECFA 網站有関高雄地區結果有如下內容：  

ECFA 早收清單對高雄市(縣)影響分析﹕ñ營運工廠家數: 6,123 家，年生產總值 20,799

億元，員工 271,967 人。獲益廠家 324 [5.29%]，最低增加產值 125 億元 [0.6%]，最

少增加就業人數 2,481 人(工商業 2,112 人、農業 269 人)ò 。中華經濟研究院和經濟

部未(或不敢)發表早損清單 產業遭受中國進口的負面影響。 

 

可是李仁耀教授的評估指出， 「早收清單可創造台灣整體產業的新增產值為 108

億台幣，新增就業機會為 2,567 人；早損清單(台灣對中國進口產品減関稅)在較為嚴重

的情形下，對台灣整體產業產值的損失為 137 億元，並增加失業 6,446 人。其經濟淨效

益相當有限且是負面的。至於早收清單對於高雄地區產業(早收產業產值 12.623 億元，

就業勞工 182,324 人)的新增產值為 8.10 億元，新增就業機會為 115 人；早損清單則將

使得高雄地區產業產值(早損產業產值 11,588 億元，早損就業勞工 41,767 人)減少 19.65

億元，就業減少 1,832 人，對高雄地區來說弊大於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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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簽署 ECFA 後，若帶動中國對台灣投資，並且派遣大陸勞工來台就業的情況

下，將排擠高雄地區本國服務業勞工就業數為 21,500 人至 41,090 人。其中，以批發及

零售業影響最為嚴重，可能排擠就業數為 3,023 人至 5,777 人；其次為金融及保險業，

可能排擠就業數為 2,660 人至 5,083 人。」 (註 7) 

 

上述結論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和經濟部所發表的相差很多。經濟部有義務提供台灣人民

ECFA 早收和早損清單對全台灣各縣市產業(未經「專業調整」) 的影響。 

 

F. 馬政府又列出簽署後對台灣的利益還包括(註 8，ECFA 網站)﹕ 

1. ñ取得領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優勢:尤其日韓等競爭對手。ò 

ñ例如提高台灣石化業在中國的競争力，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優先合作夥

伴及門戶，並可吸引外人來台投資，有利台灣經濟結構轉型。ò 

2. ñ有助於產業供應鏈根留台灣ò 

3 ñ有助於中國大陸台商增加對台採購及產業競爭力ò. 

4. ñ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產業運籌中心ò  

5. ñ促成台灣成為台商運籌帷幄之「營運總部」ò  

我們認為除第一項將讓石化業和一些獲関稅減低產業於短期內獲利外，基於產業趨向低

成本地區移動，ECFA 簽後將加速台灣產業外移中國，將使這些想像力豐富的列表泡

空。我們嚴重懷疑有這些長期性利益的可能性。(註 6) 

 

G. 馬政府又在 ECFA 網站公佈對臺灣產業進行因貿易損害救齊機構，方法，與預算。

在題為「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政府因應措施」中，尤其「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

調整支援方案」雖詳細例出，但我們沒有看到台灣對貿易損害確認的方法是否基於公

平、公開的原則與做法。又因台灣多為中小型企業和小農家，亦未說明如何讓他們知道

遭受貿易損害和了解救濟的方法以及如何追求救濟。我們認為這應該是整個產業調整支

援的核心課題。按李仁耀評估單看高雄地區早損清單產業將有減少生產和勞工失業的損

害，其對全台灣的負面影響將更顯著。ECFA 早損清單已執行快一年，馬政府應該提出

地區貿易損害 救濟的報告。 

 

李仁耀教授又指出﹕「在 E CFA 架構下，透過雙軌制的商品貿易救濟制度不但使 

ECFA 受害產業救濟條件變得較為嚴格，且產業調整時間也大幅縮短，防衛工具大幅減

少。同時，目前台灣對於大陸貨品的貿易管制與關稅歧視，ECFA 生效後，即使產業受

到傷害，也無法透過雙方防衛措施，回復到未簽署 ECFA 的保護水準，限縮了台灣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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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產品輸入台灣的防衛能力。」(註 7) 我們要求經濟部澄清這個 ECFA 執行後的重要

問題，並且提出可行合理的救濟方法。 

 

III. ECFA 實施現况--2011 前九個月 

 

ECFA 現階段執行項目是﹕1. 選定對方出口產品免除進口関稅。中國給予台灣 539 項

(佔台灣出口中國項目 16.1%)出口產品免稅，即所謂台灣的「早收清單」。而台灣則給

予中國 267 項(佔中國出口台灣項目 10.5%)出口產品免稅，即所謂台灣的早損清單。2.

執行項目又包括服務業和金融業 8 項目﹕如開放中國在台灣設立银行，台灣在中國設立

银行與股票証券期貨和保險服務。 3. 設立 ECFA 委員會俾處理有関 ECFA 議題。4. 進

行談判台﹑中兩方投資保障協定 (註 9，10) 。 ECFA 實施現况。 

 

A. 台灣進出口競爭力 

1. 對中國出口 

2011 年由一到九月台灣對中國出口 640.4 億美元，與 2010 年同期比較增加率近 11.73

％, 從出口競爭力而言，比去年同期 (前九個月成長 50.98%) 衰退 39.25％。由於台灣

對中國出口衰退幅度遠大於其他國家，中國佔台灣出口比重從去年 2010 年前九個月的

41.79.0%衰退到今年 2011 年前九個月的 40.87% (註 11，國貿局)。 

再以台灣產品在中國進口市場的佔有率而言，在實施 ECFA 早期收穫之後的今年上半年

反而下跌到 7.4%，是 1993 年以來的最低值 (註 10)。ECFA 早收清單的產品在前 7 個

月對中國出口約為 118 億美元，年成長率近 14.4％。這比該群出口產品在 2006-08 平

均年複利成長率的 17.5%來得低。很顯然的 ECFA 並沒有改變台灣在中國市場競爭力下

降的趨勢(註 12)。 

2. 自中國進口 

在 2011 一月至九月台灣自中國進口 336 億美元，比 2010 年同期增加 30.71％。其中台

灣給予中國早損清單貨品進口額約為 25.4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同樣的進口貨增加

44.8%。 ECFA 未如馬政府所稱將增强台灣產品在中國市場競爭性、反而帮助中國產

品快速進入台灣市場。 

 

B. 對外投資 

台灣資金對國際直接投資在 2000-2007 民進黨執政時期年平均為 99.8 億美元，

2008-2010 馬政權執政期間年平均為 142.5 億美元。今年 2011 前九個月台灣的對外投

資金額為 135.8 億美元而其中就有 115.4 億美元(約 85%)投資中國，ECFA 使台灣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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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資更加快向中國集中。2010 年經濟部投審會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高達 146.2 億美

元，台灣在中國直接投資年增率近 102%，為歷年來最高。再加上 28.2 億元對其他地

區的投資，台灣 2010 年對外總投資額為 174.4 億美元﹔投資中國資金佔國內總資本形

成額的 47.5%。這表示若該筆資金留在台灣投資，台灣資本形成將增加近ï半，但該筆

投資入中國，已造成臺灣產值與就業相對減退。 

 

C. 吸引外資 

馬政府執政後，台灣的外資金額連續大幅衰退三年。去年 2010 只有 38 億美元，幾乎

只有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平均 71.4 億美元的一半。今年 2011 由一月到九月台灣吸引的

外資(包括國外私人投資和海外僑民投資)僅有 33.5 億美元(約一千萬台幣)，兩岸簽署

ECFA 已經一週年，外商對台灣的投資並沒有大幅增加的意願。馬政府官員宣傳所謂ò

三資匯流幾千億排隊要投資到台灣ò却像個廣告商的誇張與言過其實。 

 

D. 國內投資 

台灣的國內投資率在民進黨執政八年平均為 23.7%，馬政府執政三年平均為 20.9%。馬

政府預估今年 2011 的投資率佔台灣 GDP 的 21.43%，但這還是比民進黨執政八年平均

還低(註 13)，台灣的經濟動力因大部份投資中國而減緩，ECFA 更加速此不利台灣的趨

勢。 

 

E. 服務金融業開放: 

在金融業方面，中國的銀行為國有，得依其政府的政策操作﹔進入台灣後，其對台灣銀

行與金融業將造成重大衝擊。反之，台灣的銀行、証劵和保險業要與中國國家保護下的

行業競争，將是困難重重﹔如獲利由股東分紅，而損失則可能要靠台灣政府救濟，等同

由台灣納稅人負坦。台灣若不謹慎，希臘與西班牙殷鑑不遠。 

 

F. 簽訂 FTA 的機會 

雖然馬政府聲明 ECFA 將增加台灣與其他貿易伙伴簽 FTA 的機會，然而台灣至今仍沒

有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亞太國家簽署 FTA。目前只與新加坡就洽簽「台星經濟

夥伴協議（ASTEP）展開談判。但這只是持續民進黨的努力。台灣 ECFA 網站亦提到

台灣與印度與紐西蘭等展開經濟合作協議之可行性研究。但如前述，中國已公開反對台

灣在簽 ECFA 後與他國簽訂表現台灣主權的 FTA。對此馬政府應該有所交代。 

 

G. 國際貿易組織通報(WTO 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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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WTO 規定，會員間的免関稅協定正式實行前應向 WTO 祕書處通報.。可能是因 ECFA

沒有全盤計晝和免稅時程，以致難以正式通報﹔但最可能的原因是中國故意避免國際

化，以致於台灣與中國只在 2011 年五月六日向 WTO 做早期宣告(early 

announcement)。很明顯的台灣與中國已違反 WTO 程序的規定，致延慢台灣其他 WTO

貿易伙伴的参與審核 ECFA，這將使臺灣更加孤立(註 14)。 

 

H. 「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ECFA 執行設有「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俾負責後繼談判以解决双方岐見。經合會協

商完成的協議，「仍須交由台灣與中國海基和海協兩會確認並簽署，所簽署的任何協議

亦將送請立法院備查或審議」。但其角色似成為台灣政府非部會單位對中國政府直接談

判另一窗口。它是否演變成中國對台灣政府機構直接滲透統戰工具值得台灣人民警惕。

又 ECFA 已快週年，若有協商報告，却未見公開。 

 

IV. ECFA 預期危機 

 

A. 台灣主權流失的危機﹕馬政府同中國正用 ECFA 把臺灣香港化轉而鎖入一中市

場。藉偽造的「九二共識」要台灣人接受中國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原則，最近更宣

佈與中國的ñ和平協議談判ò已列入國民黨的所謂ò黄金十年ò政綱內，顯然已違背其選前

對台灣人民維持現狀的承諾，甚至有可能觸犯台灣現有的內亂外患法律，以致台聯提告

其罪行(註 2, 15)。 (12/09/2011) “

̪92 ̫ 92 ɽ。 

 

B. 台灣中產階級萎縮的危機﹕ECFA 將影響台灣的經濟結構，尤其國內供需產業、中

小企業、與服務業，將面對中國入台產業與勞工的激烈競争。馬政權執政後台灣失業率

再漸上升。 尤其 ECFA 簽後我們認為台灣就業市場將更難於改善。2009 年失業率 高

到前所未有的 5.9%, 在 2010 雖稍微減少到 5.2%

 4.41% (2001-2007)； ，台灣失業率持續由 5.2%減到 3.9%。 台

灣國內人民，尤其青年，在就學、就業上將面對中國來台者激烈競争。工資將因中國勞

工湧入競争而下滑，生活品質下降，貧富差距將繼續擴大，中產階級將漸漸縮小，像香

港正走入的Ｍ型社會 (貧富比率增大，尤其貧民户比率增加) 將衍生更大的社會問題 

(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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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CFA 將使台灣所得分配不均惡化﹕ECFA 將加速台灣產業外移中國，更增加對中

國的投資，以致減少台灣的投資與就業機會，造成更多勞工失業和實質薪資倒退。台灣

產業在中國生產比率繼續超過 50%，雖國內接單可提昇台灣 GDP，但把大半的產能和

就業機會創造在中國，將讓台灣面對高失業率。中小企業與農民亦將因中國進口產品競

争，而使利潤减少或被打垮，所得因而下降。同時某些財團大企業主，如石化業，又因

ECFA 而獲利，所得更高。依台灣主計處 2009 年資料最高所得五分之一的家庭所得是

最低五分之一所得的家庭的 6.34 倍。(若不包括所得移轉該比已達八倍，韓國不到 5 倍，

民進黨執政時平均在 6 倍) 。雖然在 2010 與 2011 年，經濟恢復成長，失業率 持續

在 4%以上(2011. 10, 4.3%)，實質薪資繼續下滑，可預見台灣所得分配將更不均(註 2)。 

 

D. 台灣全民健康的危機﹕ECFA 將使少數台灣企業主得利，但多數消費者將受害。當

然特定產業如石化塑膠，機械,，鋼铁業，將擴大出口，能享受免関稅而獲短期利益。

但中國的黑心貨，如毒奶粉、毒水餃、毒牙膏、毐玩具、毐螃蟹‧‧‧等將更容易進入

台灣，毐害消費大眾(註 2)。如何提出有効經濟的方法來保護全民的健康將是一大挑戰。 

 

E. 台灣將失去漸提升優質文化的能量﹕十年後台灣服務業未對中國開放部份，依據Ｗ

ＴＯ對域區性自由貿易協定(如 ECFA) 的規定，亦將被 WTO(或中國)要求開放中國業

者進入台灣全面競争。到時，台灣任何營業設立與經營，和職業資格考試或檢定(教師、

醫師、工程師、護士、司機等等)亦將面對眾多中國來台競争者，失業機會增加，很多

更可能成為中國的台勞(註 2)。雖然中國資本進入台灣目前正式登記者尚為有限，在

ECFA 執行下，中國國家資本與人員亦將按中國政府政策决定而進入台灣收買、控制、

公然搶取台灣產業技術，打擊台灣合法產業，影響台灣經濟產業自主的發展走向(註 2)。

台灣漸走向現代的公開、公平競争的產業文化，將因中國不尊重人權，環保，習於政治

操控，且專靠関係的文化所汚染，而阻礙台灣提升公平競争的優質企業與社會文化。 

 

V 結論: 因應對策 

 

馬政府宣稱 ECFA 會讓台灣利用廣大中國市場帶來商機，促進台灣國內與國外來台投

資，而使經濟發展和就業增加，同時增加台灣與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簽訂 FTA 的機會。

但由上述資訊，雖是初期資料，已顯出馬政府誇大 ECFA 預期利基來為其政策宣傳﹔完

全怱略報導 ECFA 引發大量中國進口產品與勞工對台灣經濟負面的衝擊。 

 

為了擴展台灣與世界各國的連結，排除面對中國以 ECFA 進行统戰孤立台灣的危機，並維護臺

灣主權，台灣對外經貿関係應推動與美國透過貿易投資架構協定(TIFA，1994 年簽署) 強化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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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甚至往雙邊 FTA 的方向邁進﹔與歐州國家加強經貿関係，争取加入汎太平洋夥伴関係協

定(TPP)。主動尋求與日本，印度和東南亞貿易伙伴，尤其菲律賓、越南、泰國，和澳紐等簽署

FTA。同時台灣應堅持修改或廢除 ECFA，回復台灣與中國在 WTO 界定最惠國(MFN)間的穩定對

等的經貿関係。我們建議台灣應速研究替代 ECFA 又有台灣共識的方案，然後根據現有的 ECFA

終止條款進行 與中國終止 ECFA 的後續的協商、然後與中國在公開、對等、和平的情況下

談判有台灣共識支持的替代方案。 

 

為因應 ECFA 對台灣內需產業，包括工、農與服務業，面對中國與世界的競争，台灣應

加速產業現代化與在地化，推動連結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聯絡網，提昇技術，創新

， ; 職能訓練，提供給產業貸款，改革稅制，保獲農地，和

立法保護本國勞工職權與教育的優先權; 更加强社區教育，與各地區資源的保育與有效

利用。 

 

更應連結歐、美、日等全球創新中心，積極建構台灣的創新能量，輔導鼓勵開發 ά三方

專利群ò。全面改善投資環境，推動高產值、低能源、低汙染且有台灣優質文化內涵的

產業與產品與各國消費者分享 (註 16) 。 在長期規劃上，台灣應對現有制度包括政治

與社會、人力資源、自然和人造資源做全面性評估，然後進行制度改進，執行改善策略

與行動方案，俾建立台灣為真正獨立、自主、自由、民主、法治的一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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